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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

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程序表 

一、 時間：112年 9月 6日(三) 下午 3時 50分整 

二、 地點：本校 2樓視聽教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、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

四、 會議程序表： 

(一)、報告出席人數：應出席：    人，實際出席：   人 

(二)、主席宣布開會 

(三)、各處室校務工作報告 

(四)、本校家長會報告 

(五) 、教育產業工會工作報告。 

五、 討論提案暨決議事項 

六、 臨時動議 

七、 主席結語 

八、 散會 

 

 


